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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獲批准設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石四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中收到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轉發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全國博士後管委會的通知，獲得批准設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本集團將按照申報時提出的研究項目（包括心血管類、精神科類、抗菌及抗病毒類等新藥的
研究項目），開展博士後工作的組織領導和人員管理，並進行博士後研究人員的選聘。

董事局認為，設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將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創新能力和實力，為企業提供發
展後勁。本公告為本公司自願發佈，目的是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瞭解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情
況。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周興揚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曲繼廣先生、王憲軍先生及蘇學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王亦兵先生、梁創順先生及周國偉先生。


